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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第 五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(2025)渝 05破申 395号

申请人：中国葛洲坝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（原中国葛洲坝

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），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夜明珠路 35 号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615569922K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少宏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梦瑶，女，汉族，该公司员工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秦恒杰，男，汉族，该公司员工。

被申请人：重庆市三众爆破技术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重庆市北

部新区财富大道 13 号第 4 层办公 1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50000020295796XU。

法定代表人：罗鑫，该公司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陈遵阳，重庆渝宏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力，北京盈科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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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6 月 16 日，中国葛洲坝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葛洲坝路桥公司）以重庆市三众爆破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三众爆破公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

由，申请三众爆破公司破产清算。

本院查明：三众爆破公司于 1992 年 11 月 28 日成立，公司

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登记机关为重庆市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，登记住所地为重庆市北部新区财富大道 13 号第 4 层办公室

1，注册资本 4500万元。公司经营范围为：爆破作业一级（按许

可证核定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）；爆破工程技术（含机电设备，

安装技术，地基础处理工程技术）；环境工程技术（环境保护技

术，环境事业技术）；销售：矿产品（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除

外）；市政工程技术咨询服务；从事建筑相关业务（凭相关资质

证书执业）。（以上经营范围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；法律、

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经营。）

另查明：葛洲坝路桥公司与三众爆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，重

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5）津法民初字第 08485号民事调

解书，双方当事人自愿约定三众爆破公司退还葛洲坝路桥公司技

术服务费 336.50 万元和运输车辆款 27 万元，共计 363.50 万元

等。嗣后，葛洲坝路桥公司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

行，该院作出（2016）渝 0116执 1490号执行裁定书，载明：现

被执行人尚欠申请执行人本金 150万元及延迟履行利息，被执行

人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本案暂无继续执行的条件。该院裁定终

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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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众爆破公司对破产清算申请提出异议，请求驳回申请人对

三众爆破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三众爆破公司称其仍在进行经营

活动，且申请人欠付被申请人的款项远大于被申请人欠付申请人

的款项，现三众爆破公司针对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已向重庆市江

津区人民法院起诉，要求葛洲坝路桥公司支付工程款 16400878

元及资金占用损失，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已受理该案。三众爆

破公司举示了石方爆破工程专业分包施工合同、爆破安全监理工

作总结、爆破作业项目备案表、发票、银行电子回单、战略合作

框架协议、爆破方案申请审查表、受理案件通知书等证据材料证

明自己的主张。

本院认为，三众爆破公司住所地在重庆市北部新区，登记机

关为重庆市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同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集中管辖部

分破产案件的批复》，重庆破产法庭集中管辖在全市区、县级以

上（含本级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公司（企业）的强制清

算和破产案件。因此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，企业法

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

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”

葛洲坝路桥公司对三众爆破公司享有到期债权未获清偿，经生效

法律文书确认，葛洲坝路桥公司是三众爆破公司的合法债权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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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提出对三众爆破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。但现三众爆破公

司举示了相应证据证明其仍在继续经营，且双方因施工合同发生

争议并正在诉讼过程中，故根据申请人葛洲坝路桥公司举示的证

据无法判断三众爆破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

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因此，对于葛洲坝路桥公司

申请三众爆破公司破产清算，不予受理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、第

十二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不予受理申请人中国葛洲坝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对被申

请人重庆市三众爆破技术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
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

民法院。

审  判　长　　周  爽

审  判  员　  夏兴芸

审  判  员　  何  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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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五年八月一日

书  记  员　  黎春宏


